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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唐
丽华）一年之计在于春，交通安全宣传
正当时。3月 17日，吴忠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交管一大队先后走进辖区金银滩
镇沟台村、高闸镇朱渠村等村庄，为农村
群众送去“交通安全”的种子。

“当前正值春耕农忙时节，农村地区
人流、车流大幅增多，交通安全风险显著增
大。大家出行时务必要遵守交通法规，时
刻注意交通安全”“行人在田间道路上行走
时，应当靠边行走，随时注意观察周围车
辆，切实确保自身安全”“头盔和安全带堪
称我们驾乘车辆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
线，对于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而言，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宣传中，民警一路走一路
宣传，和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村民们一边话
家常一边唠交通安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针对春耕期间务农务工人员出行增多、农
用车辆上路频繁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的实
际，广泛宣传交通安全常识。

同时，民警结合辖区发生的典型事
故案例以案释法，让村民们充分认识到
驾驶无牌无证车辆、酒后驾车、骑乘摩托
车不佩戴安全头盔、农用车违法载人、不
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此
外，民警还提示老年群众，平时出行时一
定要远离危险，避开隐患风险，并发放了
交通安全宣传彩页。

人勤春来早“警”色护农忙

3月13日6时30分许，中卫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局沙坡头区三大队民警丁
羿和辅警马学斌早早来到东台学校，
开始了早间时段的护学工作。随着时
间的推移，学校门口的车流、人流越聚
越多，丁羿不停提醒着接送的家长将
车辆停放到不影响孩子们通行的地
方，即停即走；马学斌则护送孩子们有
序通过马路，不要在车流中随意乱跑。

结束“护学岗”的工作后，丁羿和
马学斌简单地垫了垫肚子，又来到东
台学校以东2公里外的草台小学，准备
为孩子们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
教育课。

“草台小学位于 338国道沿线，提
高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安全出行
意识，是此次交通安全课的主要内
容。”为此，丁羿和马学斌精心准备了
课件，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用生动
且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随意横穿马
路、过马路时互相追逐打闹、乘坐电动
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的危
害性。

讲台上，丁羿带领孩子们认识生
活中常见的交通标志，学习一些简单
的交通规则。根据学校所处地理位
置，围绕文明行走、安全行走、安全乘
车等内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让
同学们认识到乘车不系安全带、随意
横穿马路、闯红灯、在道路上追逐打
闹、攀爬车辆等行为的严重危害。

讲台下，马学斌给孩子们发放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并通过互动问答的
方式，引导学生们温习刚刚学到的交
通安全知识，识别出行环境中的种种
危险，一问一答间，将交通安全意识植
入孩子们心间。同时，还倡导孩子们

“小手拉大手”，把交通安全知识带回
家，共同打造校园周边良好的道路交
通环境。

校园里，交通安全教育课仍在继

续；校园外，民警王浩和辅警王涛的路
面巡逻工作同样未曾止步。

当记者问及王浩如何看待路面巡
逻的意义时，他给记者讲了几天前发
生的一件事。

“3 月 10 日 10 时许，我和王涛巡
逻到 338 国道海和村附近时，看见一
辆重型货车停在行车道上，仅仅开了
双闪，车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王浩

说，“如果是违停的话，一般会靠着路
边，停在马路当中的话很有可能是车
出故障了。”

338国道车流量大，重型货车停在
路面上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王浩
和王涛做好安全防护后，王涛负责在
车后方警戒，王浩上前了解情况。经
询问得知，该车驾驶员因一时疏忽错
过加气站，本想能坚持到下一个加气
站，结果燃气损耗大，导致车辆半路熄
火无法继续行驶。了解这一情况后，
王浩和王涛持续在半挂车周边进行交
通疏导，指挥过往车辆有序绕行，避免
造成更大范围的交通堵塞。与此同
时，王涛协助驾驶员联系到有资质的
专业道路救援机构，派出供气车前来
救援。经过一番努力，货车补充燃气
后得以重新启动，道路交通也恢复了
畅通。对于民警的帮助，驾驶员一再
道谢，王涛叮嘱对方在驾车出行前一
定要检查车辆安全性能状况等各项指
标，确保正常后再上道路行驶。

“春季是农忙和踏青的时节，也是
交通事故多发期。无论是课堂上讲授
交通安全知识，还是路面上的动态管
理和服务，交警一直在群众身边，守护
着大家每一次出行平安、顺畅。”沙坡
头区三大队教导员毛信说。

中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沙坡头区三大队

出行平安路上“警”相伴
本报记者 陈世伟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陈世伟）“以前觉得
交通事故离自己很远，现在才明白一次
侥幸就可能毁掉一生。今后骑车我一定
戴好头盔，也会提醒爸爸妈妈遵守交通
规则。”3月 12日，中宁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民警走进中宁中学，精选当地交通事
故典型案例，剖析闯红灯、逆向行驶、多
人同骑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进一步
提升广大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连日来，中卫交警各大队组织警力深
入辖区中小学校，以“交通安全 助力成
长”为主题，为青春成长之路保驾护航。

民警通过PPT课件讲解、现场互动答疑、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结合学校地理位置
及学生出行方式、年龄心理特点，通过通
俗易懂的语言，从交通规则、交通安全、注
意事项等方面进行讲解。精心设计交通
安全知识题目，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引导学
生们遵守交通规则，教育学生“知危险、会
避险”，让安全知识真正地“入耳、入心、入
脑”，切实增强自我防护意识与能力。引
导学生们乘坐电动车、摩托车时要规范佩
戴好安全头盔，不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不
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

交通安全进校园 筑牢防线伴成长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郭
靖楠） 3月 11日零时 36分，吴忠闪电骑
警队联合吴忠交管二大队在城区路段
开展夜查夜检工作，此时，一辆宁C号牌
的白色长城牌轻型栏板货车进入民警
的视线，驾驶员表现异常，种种迹象表
明其极有可能酒驾。民警立即对该车
驾驶员朱某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检
测结果为 37毫克/100毫升，属于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

经询问得知，朱某某晚上与两个朋
友吃饭喝酒，其中一个朋友停放的货车
堵住其他车辆被要求挪车，但其朋友已
醉酒不省人事。朱某某心存侥幸，认为

自己较为清醒，结果在帮朋友挪车的过
程中被交警查了个正着。

在进一步核查驾驶员信息时发现，
朱某某在2024年4月曾因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被交管部门查处过，此次属于“二次
酒驾”。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朱某某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民警提示：一次酒驾，终身记录在
案。酒后驾驶一旦被查处，不论何时何
地、不管间隔多长时间，第二次饮酒后驾
驶被查获均属于“二次酒驾”。滴酒不
沾，人车平安。不要尝试“酒驾”的滋味，
更不要一再触碰法律的底线。

酒后心存侥幸帮朋友挪车
“再次饮酒”被查错上加错

本报讯（记者 李毓琛） 交通安
全关乎每一位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3
月 18日，在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
局金凤区二大队，一场重点企业复工
复产交通安全会议正在进行。

民警首先通报了辖区闯禁行车
辆情况，用具体数据和案例指出问题
严重性，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从

完善内部管理、加强驾驶员培训等方
面，杜绝车辆闯禁行乱象，保障道路
交通秩序。

会议针对企业经营范围不同、车
型不同进行分类剖析。民警以外省校
车事故的惨痛教训与严重后果为切入
点，向校车运营企业强调保障学生生
命健康安全的紧迫性和重要责任；针
对大货车闯禁行违法行为，要求企业

严格约束所属车辆，驾驶员严守交通
规则，杜绝闯禁行；针对大货车尾气不
达标影响城市环境和市民出行体验的
情况，明确告知企业大队将严格管控。

“企业复工复产，交通安全台账管
理应涵盖车辆运行轨迹、日常维护状
况、驾驶员培训考核等关键信息，通过
精细化、可追溯化管理把控交通安全
风险。”教导员张自军提醒企业重视车

辆闯禁行的巨大隐患，开展内部自查
自纠，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驾驶员
安全教育培训，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
环境。

随后，大队组织参会人员观看大
货车事故警示视频，解析大货车法规
要点、事故预防方法与避险措施。参
会企业负责人深受触动，表示会把警
示和要求落实到企业日常运营中。

企业复工复产 银川交警再敲警钟

3月13日，三大队民警走进草台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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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政法在干 平安有我

本报讯（通讯员 毕朝阳 马思婷）
“谢谢这么多部门为我们的事费心，马某
已经将承包款结清，也没有耽误他春耕
备耕，我们肯定履行合同约定，不再给政
府添麻烦！”近日，金某激动地向平罗县
司法局渠口司法所工作人员说道。

原来，金某等 20户村民因与马某土
地承包合同纠纷到渠口司法所申请调
解。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司法所经过研
判认为，该纠纷涉及土地面积大、农户
多，如果不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引发群
体性事件。鉴于该纠纷的紧迫性，司法
所第一时间与乡综治中心沟通，联合头
闸法庭、渠口派出所、村委会等多方力
量进行联合调处。在联合调解过程中，

各部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综治中心仔
细梳理矛盾焦点，全力协调各方关系，
全面搭建沟通桥梁；头闸法庭从专业法
律视角出发，精准解读合同条款与相关
法律法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边界；渠
口司法所以“法为上、情为先、理为重、
和为贵”为调解思路，耐心地就案件情
况、争议焦点进行释法明理，化解当事
人之间的争议；渠口派出所一方面维护
调解现场秩序，另一方面对潜在违法行
为予以警示，确保调解工作平稳有序推
进。经过多轮面对面沟通交流、背对背
协商周旋，调解小组终于找到解决矛盾
纠纷的突破口，促使双方顺利达成调解
协议。

土地承包起纠纷
联合调解护春耕

“感谢检察院帮我们拿到了钱，我
们特意送来这面锦旗略表心意。”近
日，农民工马某边说边将印着“铁面无
私捍卫正义 秉公执法心系人民”的锦
旗递到大武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马
菊花手中。

2024年11月，农民工马某、吴某和
郑某多次徘徊在宁夏某建筑公司门
口，他们为该公司承包的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板一个
月，被拖欠劳务费 3.9万余元，该公司
负责人称早已向雇佣他们的包工头刘
某结清了费用，但刘某躲到了外地踪
迹全无。辛苦劳作了那么久，一分钱
都没拿到，马某等3人只能抱着一线希
望求助信访部门。信访部门依托与检
察机关建立的困难群体权益保护支持
起诉线索移送机制，及时向大武口区
人民检察院移送该线索。大武口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立即接待了马某等 3

人，详细询问他们提供劳务及报酬支
付情况，对接劳动监察部门督促宁夏
某建筑公司支付劳务费，但该公司以
向包工头结清费用为由拒绝支付。承
办检察官联系宁夏某建筑公司，尝试
通过释法说理促成双方和解无果后，
决定支持马某等人向法院起诉。

承办检察官走访工程发包方宁夏
某光电公司与承包方宁夏某建筑公
司，调取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及宁夏
某建筑公司与包工头刘某签订的承包
合同，查明宁夏某光电公司未结清工
程款及宁夏某建筑公司未结清劳务费
的事实，协调双方进行工程款清算并
及时支付农民工劳务费。经多次协调
未果后，承办检察官协助马某等人固
定证据、明确诉讼请求、申请法律援
助，依法支持他们向大武口区人民法
院起诉刘某、宁夏某建筑公司、宁夏某
光电公司，并向法院制发支持起诉意

见书。
大武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后，检察

官与法官积极沟通协调，争取通过调
解化解矛盾纠纷，让马某等人尽快拿
到劳务报酬。在检察官、工会代表、律
师等多方参与下，法官组织马某等3人
与宁夏某光电公司、宁夏某建筑公司
及身在外地的刘某同步开展线下线上
调解，宁夏某光电公司承诺一周内支
付部分工程款用于结清马某等人的劳
务费，各方达成由刘某、宁夏某建筑公
司在年底前付清马某等人劳务费的调
解协议。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了
该调解协议。

调解书生效后，检察官持续跟进
履行情况。随着宁夏某光电公司支付
的工程款到账，宁夏某建筑公司向马
某等人支付部分劳务费后，不再主动
履行付款义务。时间一天天过去，经
马某等人多次催要，刘某和宁夏某建

筑公司互相推诿，仍不愿支付余款。
调解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已过，马

某等人再次面临讨薪困境。承办检察
官主动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协助他们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通过法院强制
执行，马某等人终于收到了剩余的劳
务费。一收到执行款，马某就给检察
官打来电话：“马检察官，法院把执行
款打给我了，太谢谢你了……”

“这面锦旗，不仅是对检察工作的
充分肯定，更是激励检察人员勇毅前
行的动力。”大武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马菊花说，“今后我们将始终秉持司
法为民的初心使命，围绕重点群体权
益保护，积极发挥民事支持起诉职能，
以‘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用心用情
办好每一件案件，切实维护困难群体
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检
察温暖和法治温度，用法治力量守护
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释法说理+支持起诉

大武口检察院用法治力量为农民工“护薪”
本报记者 张建兴 通讯员 马菊花 何静

今年3月以来，大武口区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充分发挥刑侦“尖刀”作
用，紧紧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影
响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突出违法
犯罪案件，全警动员、多措并举、主
动研判、积极作为，全力开展打击犯
罪、追赃挽损、防范宣传各项工作。
该大队 5天内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 11人、外省网上在逃人员 1人，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起、行政案件12
起。

3月11日，辖区群众孙某向刑侦
大队报警称，其购买的一辆价值4万
元的垃圾转运电动车被盗。经过缜
密侦查，民警发现罗某等4人具有作

案嫌疑，随即对该盗窃团伙实施抓
捕。到案后，罗某等4人对自己盗窃
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
主动供述其在辖区多地实施其他盗
窃的犯罪事实。

为进一步提升打击成效，民警
进行深挖彻查，发现该团伙还存
在殴打他人等其他违法事实。经
梳理，共破获刑事案件 1 起、串并
破获行政案件 12 起。目前，4 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在打击传统侵财案件的同时，
刑侦大队始终紧盯电信网络诈骗等
突出犯罪，将办案人员向反诈中心

倾斜，选配业务能力过硬的办案能
手加入资金研判专班，进一步配齐
配强反诈队伍。近日，刑侦大队反
诈中心在工作中发现，辖区群众王
某某正在遭受“快递购物礼”诈骗。
在某银行网点的配合下，民警及时
止付一笔4万余元的转账，并上门对
王某某进行劝阻。经过近半小时的
解释和剖析，王某某终于幡然醒悟，
对民警连连道谢：“警察同志，幸好
有你们在，要不然我攒下的辛苦钱
可就要‘打水漂’了。”3月以来，反诈
中心累计紧急止付 36万元、冻结涉
诈资金10万余元。

刑侦大队紧盯当前发案形势，

分析最新诈骗手段，依托“开学第一
课”“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组织
反诈民警深入辖区学校、企业、村
庄、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支起“反
诈小摊”，引导过往群众参与“知识
问答大转盘”互动，一张张干货满满
的宣传手册，伴随着民警辅警的耐
心讲解发到群众手中。同时，该大
队组织召开辖区反诈工作推进会，
将近期典型案例通报至各单位、各
行业，联合各单位积极采取措施开
展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共同做好
反诈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
类反诈宣传活动 5 场，覆盖群众近
2000人。

打击犯罪不遗余力

大武口警方不负“尖刀”使命擦亮平安底色
本报记者 张建兴 通讯员 杨洁

本报讯（通讯员 马君）近日，石嘴
山市司法局对各县区司法局及部分司法
所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专项治理工作督导检查，扎实做好社区
矫正、安置帮教安全稳定及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工作。

督查组听取了司法所关于社区矫正
对象及安置帮教人员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工作情况，并通过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对

社区矫正对象走访谈话、思想汇报、日常
报告、法律文书等材料是否完备规范，个
性化教育矫正方案是否动态调整，帮教
监管措施是否落实到位等进行了重点检
查，并就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安全稳定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目前，全市累计排查
走访“两类”人员 4781人次，其中大武口
区排查1434人次，惠农区排查890人次，
平罗县排查2457人次。

石嘴山市司法局
督导检查司法所化解矛盾风险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吴昊玥）近日，石
嘴山市人民检察院联合石嘴山市农业农
村局对涉农领域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
讼协作机制进行友好座谈，双方围绕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点、公益诉讼职能
衔接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共谋食品安
全长效治理之策。

座谈时，通报了 2023年以来涉农领
域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剖析了

“食药安全益路行”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石嘴山市农业农村
局结合执法实践，专题讲解农业种植环节
监管要点及风险防控措施。双方签署《关
于建立涉农领域公益诉讼配合协作机制
的实施意见》，确立了信息共享、线索移
送、业务交流、会商研判、宣传引导等协作
机制，通过打通执法数据壁垒，联合督办
重大案件、季度专项检察，互派人员实训
交流等措施，推动监管执法和检察监督协
同增效，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屏障。

信息共享 合力监管
石嘴山建立涉农领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


